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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文件 
 

通师高专教〔2018〕17号 

 

 
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学生离校自主学习管理办法 

 

为满足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求，拓宽就业

途径，规范学业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离校自主学习包含①教育实习（师范专业）、②专业实

训（高职专业）、③高校深造（含出国）及④社会培训，按

本办法实施管理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申请离校自主学习的同学，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 

1．学业成绩优良，列班级前十名。 

2．通用及本专业职业技能全部过关，普通话、外语、

计算机等考证考级全部达标。 

3．操行表现良好，未受过学校纪律处分或处分已经撤

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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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是各专业毕业年级学生。申请去高校深造（含出国）

者，可放宽至毕业次年级。 

5．申请教育实习者或专业实训者，须提供实习单位接

受实习的公函或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；申请到高校深造（含

出国）者，须持有对方学校录取通知；申请参加其他全日制

社会培训者，须提供办班单位资质证明材料、录取通知（或

缴费发票）。 

6．定向生提出离校自主学习者，除上述条件外，还必

须征得学生生源地教育局人事科同意（盖章）。 

三、审批程序 

1．提出申请。学生必须提前两周向班主任和所在学院

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离校自主学习

申请表》，签订《离校自主学习约定》。 

2．班主任、学院及相关部门依次审核，最后报分管校

长审批。 

3．办理离校手续。持分管校长审批同意的《申请表》，

到学工处办理学籍变动及离校手续。 

四、管理责任 

1．学生离校自主学习期间，一律不住校，由学生和家

长负责其人身安全及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，学校不承担管理责

任。 

2．学生离校自主学习期间，必须按时回校参加期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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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考试（考查）、毕业论文及毕业资格审定等活动，按学

校学籍管理规定办理注册缴费、升留级及毕业（结业）手续。

未及时参加考试（考查）者，各科成绩按零分计算，且不予

补考。申请到高校深造（含出国）者，可不回校参加期中、

期末考试（考查）、毕业论文等活动，但必须提供校外学习

课程成绩单和毕业论文原件，核定能抵算的相应学分。不符

合毕业条件者，不予发放毕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。 

3．学生离校自主学习期间，因故变更实习单位应及时

告知班主任和学院备案；中止自主学习者必须及时返校复学；

自主学习结束后，必须按时到校办理学籍复原手续。 

4．学生离校自主学习期间，凡有违法犯罪或严重违反

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，学校对其作退学处理，退学时间以自

主学习离校日起算。 

5．未尽事宜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办法作废。 

 

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  

2018 年 12 月    


